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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10日

發文字號：府產業商字第1116020069號

主旨：富望第實業有限公司等154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

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府以111年5月11日府產業商字第

11136186300號等函廢止公司登記，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111年5月11日府產業商字第111361863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臺北市商業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

分證及印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

（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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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
06
/1

0

頁
  
  

次
：
4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61
86
01

96
48

協
科
利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高
玉

昌

62
86
02

14
60

旋
亞
貿

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魏
家

慶

63
86
02

15
46

泓
鑫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牛
漢

偉

64
86
02

16
86

金
雅
族

國
際
藝

術
有
限

公
司

張
明

玉

65
86
02

18
61

富
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劉
啟

禎

66
86
02

20
67

聖
凌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艾
治

國

67
86
02

21
23

鴻
煒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李
拱

辰

68
86
02

23
77

蔘
元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光

治

69
86
02

24
80

一
德
消

防
器
材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李
志

清

70
86
02

25
02

扶
搖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牛
光

遠

71
86
02

26
70

鎧
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潘
文

富

72
86
02

28
54

巴
拉
灣

國
際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德

義

73
86
02

35
86

金
三
甲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王
國

進

74
86
02

43
11

柯
密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柯
宗

耀

75
86
02

46
14

台
灣
統

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沈
士

涼

76
86
02

53
95

神
源
有

限
公
司

尹
秉

權

77
86
02

59
86

鴻
騏
金

屬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嵇
瓊

瑤

78
86
02

62
96

偉
洲
貿

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謝
茂

在

79
86
02

77
19

日
臻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王
坤

明

80
86
02

80
40

強
鵬
生

國
際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伏

濤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4
20

0號

共
計
：
15

4筆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3
6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3
7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3
8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3
9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4
0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4
1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3
0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3
1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3
2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3
3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3
4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3
5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2
4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2
5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2
6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2
7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2
8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2
9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6
02

00
69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2
3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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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1/
06
/1

0

頁
  
  

次
：
5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81
86
02

81
69

哲
偉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歐
陽

敬
慈

82
86
02

86
68

新
奇
彈

簧
五
金

有
限
公

司
莊
進

明

83
86
02

87
18

中
諦
文

化
藝
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賴
祥

興

84
86
02

90
49

郁
城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吳
文

聰

85
86
02

91
26

三
盛
帝

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夏
榮

興

86
86
02

94
08

興
昌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劉
錫

麟

87
86
02

96
25

伊
聖
詩

國
際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徐
淑

賢

88
86
03

02
90

立
得
亞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桂

銘

89
86
03

11
91

易
水
有

限
公
司

徐
冬

林

90
86
03

14
52

康
得
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萬

梓

91
86
03

17
77

傑
奇
室

內
設
計

有
限
公

司
范
初

治

92
86
03

20
23

東
京
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淑

月

93
86
03

27
12

泗
海
國

際
貿
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呂
泗

濱

94
86
03

27
97

新
貴
派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楊
春

儀

95
86
03

35
90

塘
開
富

設
計
有

限
公
司

潘
海

鴻

96
86
03

37
75

惠
康
醫

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錫

祺

97
86
03

37
80

高
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呂
和

美

98
86
03

45
56

朕
康
國

際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郭
懿

雲

99
86
03

54
00

德
利
士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義

雄

10
0

86
03

54
91

青
聯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白
元

中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6
0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6
1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6
20

0號

共
計
：
15

4筆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5
4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5
5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5
6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5
7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5
8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5
9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4
8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4
9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5
0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5
1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5
2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5
3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4
3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4
4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4
5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4
6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4
7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6
02

00
69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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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1/
06
/1

0

頁
  
  

次
：
6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0
1

86
03

55
07

荷
朋
藝

術
設
計

有
限
公

司
范
震

亞

10
2

86
03

57
67

通
茂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林
益

謙

10
3

86
03

59
36

多
福
企

興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劉
美

珠

10
4

86
03

67
93

昆
明
金

銀
珠
寶

有
限
公

司
邱
美

霞

10
5

86
03

71
04

虹
邦
船

務
代
理

有
限
公

司
黃
尚

權

10
6

86
03

71
52

尊
爵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王
俊

仁

10
7

86
03

72
18

崴
廉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李
素

雅

10
8

86
03

73
37

巧
苑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景

宏

10
9

86
03

73
64

龍
祥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郭
達

雄

11
0

86
03

75
75

天
陽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薛
崇

栢

11
1

86
12

50
63

天
瑞
房

屋
仲
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錦

民

11
2

86
12

55
41

勝
麒
貿

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星

豪

11
3

86
12

59
58

王
富
貿

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王
振

慶

11
4

86
12

64
64

汎
景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鄭
錦

璋

11
5

86
12

66
27

逸
翔
資

訊
有
限

公
司

吳
鼎

11
6

86
12

67
19

卜
築
設

計
企
劃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震

華

11
7

86
12

85
27

冠
軍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潘
　

勇

11
8

86
12

99
76

聲
泰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劉
林

源

11
9

86
13

01
22

達
佛
盛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趙
敏

莊

12
0

86
13

02
08

凱
帝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李
淑

琴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7
8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7
9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8
0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8
1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8
20

0號

共
計
：
15

4筆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7
2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7
3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7
4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7
5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7
6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7
7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6
6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6
7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6
8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6
9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7
0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7
10

0號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6
3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6
4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6
5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6
02

00
69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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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1/
06
/1

0

頁
  
  

次
：
7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2
1

86
13

04
68

安
曼
美

容
企
管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李
彩

敏

12
2

86
13

05
71

新
擇
國

際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陳
天

山

12
3

86
13

06
21

帥
影
彩

藝
有
限

公
司

陳
惠

香

12
4

86
13

10
01

戈
贊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謝
美

雲

12
5

86
13

13
96

宗
明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高
騰

澤

12
6

86
13

15
00

寶
翔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黃
建

中

12
7

86
13

17
12

金
冠
廣

告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丁
國

華

12
8

86
13

19
93

東
波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俊

光

12
9

86
13

33
03

好
友
鑫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曾
李

永

13
0

86
13

41
12

幼
龍
廣

告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吳
信

和

13
1

86
13

47
19

千
訊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邱
炎

生

13
2

86
13

49
57

邁
兆
福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翁
文

瑞

13
3

86
13

56
31

鴻
利
電

器
有
限

公
司

李
劍

雄

13
4

86
13

60
54

康
納
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朱
榮

松

13
5

23
08

74
16

富
安
菸

酒
有
限

公
司

白
鴻

凱

13
6

22
08

33
62

立
宜
成

衣
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邱
永

富

13
7

23
22

57
33

美
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殷
珮

吉

13
8

23
22

58
52

鵬
雄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堀
部

周
二

13
9

23
25

85
37

凱
森
有

限
公
司

姜
林

茂
森

14
0

22
85

33
06

台
灣
泰

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鮑
維

特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0
20

0號

共
計
：
15

4筆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9
6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9
7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9
8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9
9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0
0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0
1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9
0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9
1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9
2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9
3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9
4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9
5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8
4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8
5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8
6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8
7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8
8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8
9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6
02

00
69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1
98
30

0號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1 年第  1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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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1/
06
/1

0

頁
  
  

次
：
8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4
1

22
96

18
04

漢
銘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彭
佳

銘

14
2

23
36

44
31

寶
舶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淑

華

14
3

23
41

64
66

力
榮
投

資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劉
榮

周

14
4

23
22

63
31

派
哥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郝
薇

派
克

14
5

34
58

59
94

展
馳
真

空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章

徐

14
6

52
36

90
49

伍
章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林
章

森

14
7

22
11

64
13

翰
東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劉
遠

銘

14
8

23
22

66
98

八
千
代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刀
根

一
男

14
9

23
09

22
13

飛
騰
物

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游
供

耀

15
0

22
99

43
97

群
助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羅
敏

男

15
1

23
23

46
98

碩
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劉
豐

順

15
2

22
10

81
67

德
陽
建

設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蔡
照

夫

15
3

23
24

81
87

皇
程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美

惠

15
4

22
27

80
90

黑
面
蔡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蔡
錦

華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1
4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1
5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1
60

0號

共
計
：
15

4筆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0
8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0
9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1
0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1
1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1
2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1
3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0
3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0
4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0
5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0
60

0號

11
1年

05
月

11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0
7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6
02

00
69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1 年第  1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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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13日

發文字號：府產業商字第1116020242號

主旨：須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154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

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府以111年5月13日府產業商字

第11136201800號等函廢止公司登記，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

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111年5月13日府產業商字第111362018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臺北市商業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

分證及印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

（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1 年第  1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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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1/
06
/1

3

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
23
52

56
27

須
佐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須
佐

尚
康

2
22
80

54
03

隆
威
金

銀
珠
寶

有
限
公

司
任
曉

康

3
23
17

00
28

慧
廷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何
正

基

4
23
52

60
40

雅
基
企

劃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曹
慶

芳

5
74
02

44
36

葳
捷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黃
財

福

6
22
27

12
24

山
青
開

發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賴
裕

乾

7
23
52

63
59

新
荷
設

計
有
限

公
司

黃
賢

豪

8
23
52

66
52

養
成
企

業
管
理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江
麗

娜

9
23
52

69
83

台
北
卡

伊
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八
木

吉
人

10
22
24

48
46

蘭
晶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許
林

銘

11
22
83

39
78

永
誼
登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袁
庶

績

12
23
68

22
30

日
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余
淮

營

13
23
40

67
40

全
欣
瓦

斯
安
全

設
備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蘇
東

新

14
23
24

07
61

柔
伊
紙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侯
志

文

15
34
33

87
29

懷
特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劉
甦

16
34
05

37
91

豐
全
針

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簡
富

貴

17
22
47

74
64

森
歐
有

限
公
司

張
潤

豐

18
23
69

10
49

福
晟
房

屋
仲
介

有
限
公

司
陳
錫

鈴

19
22
52

61
98

富
翊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謝
叔

如

20
23
23

06
01

大
尊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志

權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3
70

0號

共
計
：
15

4筆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3
1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3
2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3
3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3
4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3
5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3
6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2
5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2
6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2
7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2
8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2
9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3
0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1
9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2
0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2
1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2
2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2
3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2
4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6
02

02
42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1
80

0號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1 年第  1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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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1/
06
/1

3

頁
  
  

次
：
2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21
23
55

39
04

中
榮
煤

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黃
榮

堂

22
22
91

96
44

尚
偉
紙

器
有
限

公
司

夏
志

偉

23
22
91

91
93

雙
正
逸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蕭
燕

民

24
23
00

38
24

向
心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徐
忠

誠

25
23
82

61
66

海
口
大

飯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棟

華

26
23
58

59
06

惠
濃
興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胡
芳

美

27
23
71

40
21

儀
汶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柯
慶

福

28
23
92

83
27

常
陸
興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蘇
建

源

29
23
83

16
04

明
浚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蔡
光

明

30
23
27

08
14

世
珂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林

幸
惠

31
23
83

02
26

松
瑞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何
松

南

32
23
92

89
66

嘉
進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王
春

光

33
23
86

70
26

大
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吳
永

春

34
23
64

44
97

聖
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建

序

35
23
51

20
46

及
人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洪
劍

平

36
23
40

03
50

驊
洲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楊
子

驊

37
06
08

23
72

佳
淑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操
守

之

38
23
92

91
56

恩
必
喜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岩
井

清

39
23
71

39
17

宏
洋
電

子
有
限

公
司

趙
富

美

40
23
92

93
10

薩
爾
思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博

曼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5
5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5
6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5
70

0號

共
計
：
15

4筆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4
9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5
0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5
1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5
2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5
3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5
4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4
3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4
4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4
5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4
6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4
7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4
8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3
8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3
9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4
0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4
1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4
2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6
02

02
42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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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1/
06
/1

3

頁
  
  

次
：
3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41
22
58

55
54

一
林
花

藝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翟
毅

生

42
02
29

08
62

華
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徐
祿

祥

43
22
22

81
83

翔
銓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賴
坤

德

44
27
13

30
46

優
妳
化

粧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振

慶

45
23
39

90
86

百
華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夏

成

46
23
98

21
87

新
洋
成

衣
有
限

公
司

林
志

鴻

47
23
84

14
29

臺
灣
協

北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藍
維

新

48
23
34

64
82

煒
楠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孔
銘

財

49
23
22

67
05

厚
生
耀

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和
田

一
夫

50
22
12

93
68

馨
雅
化

工
廠
有

限
公
司

翁
嘉

祿

51
23
93

07
72

台
灣
野

村
技
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瀨
部

弘
之

52
35
91

60
57

傑
閔
昌

有
限
公

司
黃
瑞

德

53
22
58

96
70

大
翰
針

織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張
天

堂

54
23
48

91
64

崧
驊
家

具
裝
潢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張
阿

釵

55
22
67

15
17

新
鎮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袁
祥

元

56
23
95

65
48

珍
記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亮

雲

57
23
22

84
85

旭
寁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徐
瑞

庭

58
23
48

84
80

鴻
邦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游
敏

生

59
23
93

21
46

青
蛙
設

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白
曉

鷹

60
23
79

07
01

連
環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李
聖

暉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7
3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7
4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7
5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7
6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7
70

0號

共
計
：
15

4筆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6
7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6
8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6
9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7
0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7
1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7
2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6
1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6
2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6
3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6
4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6
5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6
60

0號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5
8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5
9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6
0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6
02

02
42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1 年第  113  期

13



製
表
日

期
:
11

1/
06
/1

3

頁
  
  

次
：
4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61
86
08

03
76

佛
恭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林
文

芳

62
86
12

33
69

匯
登
開

發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朱
元

林

63
86
22

68
70

金
源
盛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郭
輝

良

64
23
93

25
68

赫
爾
化

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黃
錦

榮

65
22
78

35
06

臺
本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施
惠

文

66
86
20

73
74

弘
懋
有

限
公
司

李
懋

仁

67
86
22

39
65

精
越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鄒
宏

威

68
23
79

48
53

誠
濤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徐
永

誠

69
86
37

55
27

良
榕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楊
榕

順

70
86
37

54
99

華
寶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曲
寶

華

71
23
83

98
66

芳
悌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管
宏

福

72
86
34

05
61

海
三
國

際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楊
昌

文

73
23
84

75
14

韓
億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陳
蔡

寶
貝

74
23
25

29
35

盈
豐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王
台

雙

75
86
13

69
34

世
通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何
昭

民

76
86
13

76
72

宇
順
布

商
有
限

公
司

吳
明

進

77
86
13

78
78

神
華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吳
榮

華

78
86
13

81
66

飛
天
創

意
有
限

公
司

沈
麗

珍

79
86
13

84
97

三
展
服

裝
有
限

公
司

謝
綉

霞

80
86
13

90
46

海
鑫
國

際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安

美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9
70

0號

共
計
：
15

4筆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9
1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9
2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9
3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9
4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9
5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9
6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8
5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8
6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8
7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8
8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8
9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9
0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7
9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8
0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8
1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8
2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8
3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8
4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6
02

02
42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7
8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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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1/
06
/1

3

頁
  
  

次
：
5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81
86
13

91
92

奈
司
室

內
設
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黃
一

銘

82
86
13

97
83

錕
磊
有

限
公
司

洪
正

夫

83
86
13

99
31

福
和
行

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高
正

岳

84
86
14

10
90

比
亞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顏
寬

裕

85
86
14

11
61

黑
手
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洪
敏

章

86
86
14

11
98

登
百
福

生
鮮
冷

凍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蕙

珠

87
86
14

13
94

天
牛
有

限
公
司

趙
志

亞

88
86
14

18
39

驖
龍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施
江

西

89
86
14

28
23

汴
京
國

際
貿
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宋
恩

惠

90
86
14

31
48

益
斯
特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吳
惠

珠

91
86
14

33
59

盛
揚
事

務
機
器

有
限
公

司
曾
盛

圳

92
86
14

40
54

紘
馳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葉
維

藩

93
86
14

41
95

泉
健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朱
立

強

94
86
14

42
39

康
橋
廣

告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鄧
龍

安

95
86
14

42
93

亓
大
傳

播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王
　

玫

96
86
14

56
66

嘜
特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魏
懷

君

97
86
14

59
97

李
汗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高
華

如

98
86
14

64
28

伯
聯
電

子
有
限

公
司

張
伯

适

99
86
14

74
05

大
展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鄧
詩

隆

10
0

86
14

78
60

濶
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邱
美

鳳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11
5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11
6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11
70

0號

共
計
：
15

4筆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10
9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11
0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11
1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11
2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11
3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11
4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10
3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10
4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10
5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10
6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10
7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10
8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9
8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09
9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10
0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10
10

0號

11
1年

05
月

1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2
10
2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6
02

02
42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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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1/
06
/1

3

頁
  
  

次
：
6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0
1

86
14

81
43

聯
驛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威

旗

10
2

86
14

82
08

翔
鎂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楊
秀

禎

10
3

86
14

82
99

三
業
不

動
產
投

資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梅
平

強

10
4

86
14

83
49

利
麗
有

限
公
司

李
曾

麗
花

10
5

86
14

85
86

展
駿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梁
彭

玉
蘭

10
6

86
14

88
48

漢
格
有

限
公
司

尤
志

勳

10
7

86
14

89
73

黃
金
山

鋼
鐵
有

限
公
司

黃
金

山

10
8

86
14

92
55

寶
相
傳

播
有
限

公
司

曾
採

微

10
9

86
14

92
98

力
伸
音

響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劉
志

弘

11
0

86
14

94
67

德
威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王
振

恩

11
1

86
14

98
10

千
井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葉
倫

華

11
2

23
77

31
69

安
益
機

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潘
錦

鳳

11
3

86
15

06
52

唯
美
珍

肉
類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王
人

炎

11
4

86
15

09
56

步
步
高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勞
政

武

11
5

86
15

13
22

智
日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徐
明

聰

11
6

86
15

19
40

公
隆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王
賁

公

11
7

86
15

20
27

中
騰
國

際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雪

艷

11
8

86
15

24
61

日
春
益

有
限
公

司
謝
菁

華

11
9

86
15

30
04

富
永
有

超
級
商

店
有
限

公
司

曾
伯

祿

12
0

86
1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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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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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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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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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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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2
1

86
15

34
33

國
鼎
不

動
產
鑑

定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蘇
天

德

12
2

86
1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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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韡
設

計
工
程

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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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李
彩

雲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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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9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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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企

業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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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范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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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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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天
逢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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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劉
恆

碩

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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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42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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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機

電
股
份

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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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陳
久

彩

1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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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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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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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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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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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公
司

汪
希

苓

12
7

8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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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馬
可
尼

國
際
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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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公
司

張
功

伯

12
8

86
15

54
26

艾
芙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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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有

限
公
司

梁
世

富

12
9

86
15

66
35

振
欣
智

慧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黃
祖

農

13
0

86
15

74
87

先
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江
崇

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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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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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51

合
雅
圖

設
計
有

限
公
司

郭
士

展

13
2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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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07

普
泰
實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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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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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陳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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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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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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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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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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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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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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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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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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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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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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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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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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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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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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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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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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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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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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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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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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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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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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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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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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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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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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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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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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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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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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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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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負
責

人

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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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3
29

天
冕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周
中

菱

14
2

86
16

34
31

富
喆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延

燦

14
3

86
16

39
46

卡
通
世

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雷
宇

星

14
4

86
16

42
77

忠
南
海

食
品
國

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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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蔡
鴻

旗

1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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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49
18

喜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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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屋
仲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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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陳
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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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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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78

封
巨
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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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陳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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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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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蔣
松

榮

1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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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呈
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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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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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黃
文

彰

14
9

8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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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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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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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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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鄒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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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16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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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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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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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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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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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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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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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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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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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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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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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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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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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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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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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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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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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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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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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稽字第1113021661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北市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獎勵辦法」第3條條文。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修正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5條規定。

三、修正草案、總說明及對照表：如附件。

四、111年度本府建置「民眾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管理系統」，有利於民眾直接上傳

檢舉資料及檢視檢舉案件辦理情形，爰縮短預公告期間。如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

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14日內，洽詢或提供意見：

(一)承辦機關：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保稽查大隊。

(二)地址：103030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347號4樓。

(三)電話：（02）2592-3600轉215，聯絡人：賴俊瑋。

(四)傳真：（02）2592-2021。

(五)電子信箱：la-peterlai@mail.taipei.gov.tw。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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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獎勵辦法(草案) 

         109年 10月 7日府法綜字第 1093046638號令修正發布第 3條、第 5條與附表、第 7條條文 

                          105年 8月 5日府法綜字第 10532933100號令修正發布第 2條至第 5條條文 

102年 10月 31日臺北市政府(102)府法綜字第 10233463200號令修正發布全文八條 

98年 6月 12日臺北市政府(98)府法三字第 09834696700號令修正 

97年 7月 22日臺北市政府(97)府法三字第 09731819400號令修正第五條 

96年 12月 24日臺北市政府(96)府法三字第 09632795100號令修正發布第五條條文 

96年 5月 1日臺北市政府(96)府法三字第 09630775700號令修正發布第五條條文 

91年 10月 8日臺北市政府(91)府法三字第 09108107100號令訂定發布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並得委

任環保局環保稽查大隊（以下簡稱稽查大隊）執行。 

第  三  條    民眾於臺北市發現違反本法之行為，依本辦法申請檢舉獎金者，應於稽

查大隊設立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檢舉系統網站敘明違規事實並檢附具體證據資料提

出檢舉。 

              檢舉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發給獎金： 

              一  以匿名或虛偽姓名檢舉。 

              二  為環保局及所屬機關人員。 

              三  未敘明違規事實或未檢附具體證據資料，經環保局或稽查大隊通知限期補正而未

補正或補正仍不合規定者。 

              四   未於發現違規行為日起七日內提出檢舉。 

  五  未以真實聯絡電話、地址提出檢舉。 

  六  就同一案件，檢舉人已依其他規定領有檢舉獎金。 

              前項情形，環保局或稽查大隊應回覆檢舉人說明理由及法規依據。但有前項第一款規

定情形或檢舉人明示無須回覆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之具體證據資料，指足以顯示違規行為人、事實、時間、地點等

未經編修後製之照片及錄影影片。 

第  四  條    民眾檢舉之案件，環保局或稽查大隊已進行調查，並查知違規事實或行

為人者，不適用本辦法之獎勵規定。但調查中之案件，經檢舉人提出具體證據資料始予

查獲者，不在此限。 

第  五  條    民眾檢舉之案件，經查證屬實，並處以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罰鍰者，

依附表所列檢舉之違規事項及其獎金核發比例發給檢舉人獎金。 

每一案件檢舉獎金最高新臺幣五萬元，並以發給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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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人同一年度檢舉案件依前二項規定核發之累計獎金，最高金額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

限。 

第  六  條    二人以上共同具名檢舉者，獎金由全體檢舉人平均分配；二人以上先後

檢舉同一案件，且均檢附具體證據資料者，其獎金由最先檢舉者具領；無法分辨先後

者，獎金平均分配之。 

第  七  條    經核定發給獎金之案件，由環保局通知檢舉人領取獎金，並依稅法相關

規定辦理。 

第  八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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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獎勵辦法 

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囿於環保稽查人力有限，為有效遏止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破壞

環境污染行為，並加強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之管理，期以

鼓勵方式，喚醒及培養民眾參與環保事務意識，協助糾舉各項違

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對熱心民眾檢舉破壞環境行為給予適度獎

勵，本局前依廢棄物清理法第六十七條第三項授權，於九十一年

十月八日訂定發布臺北市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獎勵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迄今歷經九十六年(兩次)、九十七年、九

十八年、一○二年、一○五年及一○九年等共七次修正。本辦法

全文共八條，本次修正第三條條文，修正重點如下: 

一、 為便利民眾直接上傳檢舉資料及檢視檢舉案件辦理情形，保

障民眾知的權利，且有效提升本局承辦人員審理案件的效率，

優化檢舉案件的管理，本局建置民眾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案件管理系統，亦有利本局管理及審理調閱案件，提升行政

效率。 

二、 為配合本局建置民眾檢舉案件管理系統，參採新北市及高雄 

市政府獎勵辦法之立法例，修正民眾欲申請檢舉獎金，須於

本局建置之檢舉系統網站提出檢舉之規定，另酌予修正配套

措施。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1 年第  113  期

22



臺北市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獎勵辦法 

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廢棄物清

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六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廢棄物清

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六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為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以下簡稱環保局），

並得委任環保局環保稽

查大隊（以下簡稱稽查

大隊）執行。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為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以下簡稱環保局），

並得委任環保局環保稽

查大隊（以下簡稱稽查

大隊）執行。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民眾於臺北市發現

違反本法之行為，依本

辦法申請檢舉獎金者，

應於環保局設立之違反

廢棄物清理法案件檢舉

系統網站，敘明違規事

實並檢附具體證據資料

提出檢舉。 

檢舉人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不發給獎金： 

一、以匿名或虛偽姓名

檢舉。 

二、為環保局及所屬機

關人員。 

三、未敘明違規事實或

未檢附具體證據資

料，經環保局或稽

第三條 

民眾於臺北市發現

違反本法之行為，得以

書面或電子郵件敘明違

規事實並檢附具體證據

資料，向環保局或稽查

大隊提出檢舉。 

檢舉人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不發給獎

金： 

一、以匿名或虛偽姓

名檢舉。 

二、為環保局及所屬機

關人員。 

三、未敘明違規事實或

未檢附具體證據資

料。 

一、 配合環保局

建置民眾檢

舉系統，參採

新北市及高

雄市政府檢

舉獎勵辦法

之立法例，本

條第一項修

正明定民眾

欲申請檢舉

獎金須於檢

舉系統網站

檢舉。 

二、 第二項修正

增訂違規事

證不明確，經

通知限期補

正仍不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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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大隊通知限期補

正而未補正或補正

仍不合規定者。 

四、未於發現違規行為

日起七日內提出檢

舉。 

五、未以真實聯絡電

話、地址提出檢舉。 

六、就同一案件，檢舉

人已依其他規定領

有檢舉獎金。 

前項情形，環保局

或稽查大隊應以書面回

覆檢舉人說明理由及法

規依據。但有前項第一

款規定情形或檢舉人明

示無須回覆者，不在此

限。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

稱之具體證據資料，指

足以顯示違規行為人、

事實、時間、地點等未經

編修後製之照片及錄影

影片。 

四、未於發現違規行為

日起七日內提出檢

舉。 

五、未以真實聯絡電

話、地址或未依環

保局所定檢舉單格

式提出檢舉，經環

保局或稽查大隊通

知限期補正而未補

正。 

六、就同一案件，檢舉

人已依其他規定領

有檢舉獎金。 

前項情形，環保局

或稽查大隊應以書面回

覆檢舉人說明理由及法

規依據。但有前項第一

款規定情形或檢舉人明

示無須回覆者，不在此

限。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

稱之具體證據資料，指

足以顯示違規行為人、

事實、時間、地點等之照

片、錄影或其他資料。 

定者，不發予

獎金之規定。 

三、 於檢舉系統

網站提出檢

舉時，不須填

寫檢舉單，第

二項第五款

刪除依檢舉

單格式提出

檢舉之規定。 

四、 第四項文字

修正，明定具

體證據資料

須為未經編

修後製之照

片及錄影影

片。 

 

第四條   

民眾檢舉之案件，

環保局或稽查大隊已進

行調查，並查知違規事

實或行為人者，不適用

本辦法之獎勵規定。但

調查中之案件，經檢舉

人提出具體證據資料始

予查獲者，不在此限。 

第四條   

民眾檢舉之案件，

環保局或稽查大隊已進

行調查，並查知違規事

實或行為人者，不適用

本辦法之獎勵規定。但

調查中之案件，經檢舉

人提出具體證據資料始

予查獲者，不在此限。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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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民眾檢舉之案件，經

查證屬實，並處以新臺幣

一千二百元以上罰鍰者，

依附表所列檢舉之違規

事項及其獎金核發比例

發給檢舉人獎金。 

每一案件檢舉獎金

最高新臺幣五萬元，並以

發給一次為限。 

檢舉人同一年度檢舉

案件依前二項規定核發之

累計獎金，最高金額以新

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第五條   

民眾檢舉之案件，經

查證屬實，並處以新臺幣

一千二百元以上罰鍰者，

依附表所列檢舉之違規

事項及其獎金核發比例

發給檢舉人獎金。 

每一案件檢舉獎金

最高新臺幣五萬元，並以

發給一次為限。 

檢舉人同一年度檢

舉案件依前二項規定核

發之累計獎金，最高金額

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二人以上共同具名

檢舉者，獎金由全體檢舉

人平均分配；二人以上先

後檢舉同一案件，且均檢

附具體證據資料者，其獎

金由最先檢舉者具領；無

法分辨先後者，獎金平均

分配之。 

第六條    

二人以上共同具名

檢舉者，獎金由全體檢

舉人平均分配；二人以

上先後檢舉同一案件，

且均檢附具體證據資料

者，其獎金由最先檢舉

者具領；無法分辨先後

者，獎金平均分配之。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經核定發給獎金之

案件，由環保局通知檢

舉人領取獎金，並依稅

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經核定發給獎金之

案件，由環保局通知檢舉

人領取獎金，並依稅法相

關規定辦理。 

本條未修正。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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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16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160089761號

主旨：公告宜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信義區雅祥段一小段

492地號等1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聽證訂於民國111年7月

7日辦理。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3條、第48條，並參照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舉行聽證應行注

意事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及地點：

(一)公告日期：自民國111年6月20日起，至111年7月4日止，公告15日。

(二)公告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信義區公所、臺

北市信義區雅祥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11年6月20日起，至111年7月4日止，公告15日。

(二)閱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蒐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聽證機關、期日及場所：

(一)聽證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聽證期日：民國111年7月7日（星期四）下午2時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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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聽證場所：本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68號17樓）。

四、聽證程序：

(一)簽到、核對身分證件或委任書及登記發言。

(二)以主持人說明案由為始，並宣布發言順序、時間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三)案件辦理情形之報告。

(四)陳述意見。

(五)詢問及答復。

(六)主持人宣布終結聽證。

五、當事人之權利：

(一)當事人於聽證時，得陳述意見、提出證據，經主持人同意後並得對本府指定之

人員、證人、鑑定人、其他當事人或其代理人發問。

(二)受通知人如未能出席者，得填具代理人委任書由代理人出席。

六、缺席聽證之處理：如當事人缺席聽證，亦未委任代理人出席，視為放棄於聽證中

以言詞陳述意見之權利；本府就聽證期日後始提出之意見，將請實施者登載於人

民陳情意見綜理表並提請審議會參考，原則上不再辦理聽證。

七、聽證程序進行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禁止吸煙或飲食，並將行動電話關閉或調整為靜音。

(二)對於發言者之意見陳述應避免鼓掌或鼓譟。

(三)他人發言時不得干擾或提出質疑。

(四)發言時應針對案件相關事項陳述意見，不得為人身攻擊。

(五)新聞媒體記者得於記者席列席聽證，並得於指定區域錄音、錄影或照相。但應

於聽證開始後10分鐘內完成器材架設，聽證程序進行中，不得從事採訪。

八、聽證紀錄將於聽證召開2週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九、張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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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信義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信義區雅祥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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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14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160035591號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日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北投區關渡

段二小段210地號等1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書圖，並訂於民國111年6月

30日舉辦本案公聽會。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及地點：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1年6月19日起，至111年7月18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北投區公所、臺

北市北投區關渡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展覽及查詢方式：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1年6月19日起，至111年7月18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蒐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展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聽會舉辦日期及地點：

(一)公聽會日期：民國111年6月30日（星期四）下午2時30分。

(二)公聽會地點：本市北投區一德區民活動中心（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四段538號

1樓）（另因應本府防疫政策，屆時於Cisco Webex Meetings視訊同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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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上 述 時 間 與 地 點 已 於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網 頁 周 知

（https://uro.gov.taipei/）。

四、公聽會發言要點將於公聽會召開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五、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北投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北投區關渡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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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13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建字第11160356542號

主旨：公告何曼青建築師事務所何曼青建築師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何曼青。

二、身分證字號：A22651ＯＯＯＯ。

三、開業證字號：工師業字第B002714號。

四、事務所名稱：何曼青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2段128號9樓之3。

六、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7836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局長  黃一平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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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17日

發文字號：北市捷聯字第1113013147號

主旨：公告「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金城機廠暨莒光站(LG08A)捷運開發區開發內

容及管制規定」。

依據：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第7條。

公告事項：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金城機廠暨莒光站(LG08A)捷運開發區開發內容

及管制規定。

局長  張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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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 
金城機廠暨莒光站(LG08A)捷運開發區開發內容

及管制規定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中華民國1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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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 

金城機廠暨莒光站(LG08A)捷運開發區 

開發內容及管制規定 

一、開發用地範圍 

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金城機廠暨莒光站(LG08A)用地位於新北市

土城區延壽路以東、金城路路側與中和區莒光路南側之間。範圍包含新

北市土城區安和段 1-2地號等 78筆土地、中和區自強段 236地號等 82筆

土地，共計 160筆，總面積計 117,633.38㎡(約 35,584.10坪)。 

都市計畫範圍內地籍分割情形如圖 1，各地號及面積如附表 1。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依新北市政府 105 年 6 月 30 日新北府城審字第 10510914133 號公告發布

實施之「擬定板橋都市計畫（配合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路線）

細部計畫案」、105 年 8 月 19 日新北府城審字第 10515331251 號公告發

布實施之「擬定中和都市計畫（配合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路線）

細部計畫案」、105 年 6 月 30 日新北府城審字第 10510914131 號公告發

布實施之「擬定土城都市計畫（配合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路線）

細部計畫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如下： 

(一) 捷運開發區供設置捷運機廠及捷運車站、車站出入口、通風井、

冷卻水塔、轉乘設施、主變電站等相關捷運設施使用，用地內之

捷運設施為特種建築物，不適用「變更板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變更中和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變更

土城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之規定。 

(二) 捷運開發區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辦理土地開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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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土地使用分區及開發強度規範如下表 1。 

表 1 原土地使用分區開發強度及使用組別表 

土地使用分區 捷運開發區 

原土地使用分區

及用地別 

農業區 保護區 工業區 人行步道

用地 

建蔽率 10% 20% 70% 0 

基準容積率 依都市計畫法

新北市施行細

則規定 

依都市計畫

法新北市施

行細則規定 

210% 0 

開挖率 建蔽率加建築

基地面積之百

分之十 

建蔽率加建

築基地面積

之百分之十 

未予 

規定 0 

(三) 捷運開發區，其開發強度及使用組別不得超過下表 2所列規定。 

 

表 2 捷運開發區開發強度及使用組別表 

土地使用分區 捷運開發區 

使用分區 捷運開發區 

建蔽率 70% 

容積率上限 150% 

開挖率 不予規定 

使用組別 (一)本計畫用地除供設置捷運設施(捷運車站、車站出

入口、通風井、緊急出口、轉乘設施、停車場、路線

及其相關設施、主變電站、機廠)之使用外，並得依

「大眾捷運法」及相關法令辦理土地開發。 

(二)捷運相關設施應符合「大眾捷運法」有關規定。 

(三)土地使用除本計畫另有規定者外，悉依「都市計

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商業區之使用項目管制。 

 

1. 表 2 捷運開發區之容積率上限與表 1 原土地使用分區基準容積

率之差額容積項目說明如下： 

(1) 該差額容積除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計算所得

之捷運獎勵容積外，其餘容積即為都市計畫獎勵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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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捷運獎勵容積之半數由臺北市政府取得。都市計畫獎勵容

積之半數由新北市政府取得，其使用除優先依「都市計畫

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48 條規定之公益性設施使用，並

作為新北市政府負擔自償性捷運設施經費之貢獻額度，以

挹注捷運建設經費。 

(3) 如獎勵容積因法規因素限制，致無法完全使用部分，由所

有土地所有人與臺北市政府及新北市政府均攤。 

2. 土地開發建築物除上述容積項目外，不適用容積移轉、開放空

間、增設停車、都市更新或其他有關容積獎勵之規定。 

3. 捷運開發區，臺北市政府及新北市政府各自取得之獎勵容積，

由其支付建造成本，並無償取得相對應之土地持分。 

(四) 捷運開發區辦理土地開發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土地開發建築物面臨 10 公尺以上計畫道路應退縮 3.52 公尺以

上設置無遮簷人行道，並應依新北市無遮簷人行道設置相關規

定辦理;鋪設止滑、透水、硬質鋪面且供公眾通行。其建築物間

之鄰棟間距應留設至少 8 公尺，以維持用地內建築物通風、採

光、日照、隱私、防火、逃生避難、救護及居住品質。 

前述原則如因基地限制，得經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不受其限制辦理。 

2. 土地開發建築物應於實設空地進行綠化。於屋頂設置捷運設施

冷卻水塔時，免進行立體綠化及設置綠能設施或設備。 

3. 有關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56 條，透水面積、雨水貯留

滯洪及涵養水分再利用相關設施之規定，土地開發建築物因基

地條件限制，得經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不

受前述規定之限制。 

4. 捷運開發區土地開發建築物應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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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捷運開發區土地開發建築物非住宅使用樓地板面積部分，其小

汽車停車空間之留設依「建築技術規則」之 70%為上限。 

6. 捷運開發區之機廠地面層軌道區上方與捷運設施一併施作之人

工平台，供土地開發建築物救災、逃生及聯络通道，並銜接用

地內道路系統，需依內政部「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

原則」檢討。 

7. 捷運開發區內應於西側留設20公尺，東側留設6公尺之聯絡通道

供公眾通行(如圖2)，並提供相鄰建築基地作為通行使用，未經

新北市政府同意，不得擅自封閉或變更用途使用。聯絡通道之

開闢應符合市區道路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並於開闢完竣後由

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維護管理。 

8. 應先經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

則」審議通過後方得核發建造執照。 

(五) 本要點若執行上有疑義時，得經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依計畫審

議原意討論解釋後據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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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物設計指導原則 

(一) 出入口及通風口 

1. 出入口 

土地開發基地北側為莒光路，該側規劃開發大樓汽機車出入

口，另有機廠的側入口設在該處；南側金城路因為捷運設施，

該側並未設有開發大樓出入口，另配合都市計畫規定，西側將

另開闢 20M 聯絡通路，作為未來 LG08A車站、商場、辦公室及

住宅主要出入口；東側的 6M聯絡通道主要為開發大樓車輛及緊

急搶救車輛動線。 

2. 通風口 

(1) 地下停車場之通風設計 

供開發大樓使用之地下一層停車場，初步規劃之通風方式

採用自然進氣及機械排氣，並已於地下停車場預留進氣通

風口及車道引入新鮮外氣進氣方式，同時於地下一層規劃

排氣通風機房及排氣通風口，各機房通風之相關設施，未

來由開發大樓投資人自行施作連通至人工平台層以上位置，

停車場之通風系統及相關設施由開發大樓投資人依據建築

法規規劃及施作，同時通風口對外產生的噪音由開發大樓

投資人負責採取必要之防治噪音措施，使符合環保法規之

規定。 

(2) 地面層以上停車場之通風設計 

供開發大樓使用地面層以上停車場為開放式空間，採用自

然通風方式。 

(3) 環控設施介面（含配合環控設施之相關注意事項） 

LG08A車站及機廠各通風口噪音防治之界面說明 

機廠各棟建築物的通風百葉與通風口，設置處在人工平台

地面層(或以上)位置的通風百葉與通風口，機廠各棟建築

物有部份通風百葉與通風口設置處在人工平台地面層(或

以上)位置，開發大樓投資人於進行土地開發規劃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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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影響機廠各通風口之通風功能， 

另外，雖然機廠營運之部分設備，已有設置必要之噪音防

治設施(消音箱)，惟為避免機廠營運時對開發大樓產生干

擾與影響，因此未來開發大樓投資人於進行規劃設計及施

工時，對下述可能產生噪音處之界面區，進行瞭解其產生

噪音的背景及狀況，除考量機廠已設置之噪音防治設施

(消音箱)外，亦應考量噪音傳遞可能產生之影響，配合設

置相關噪音阻絕或防治措施(此部分屬開發大樓投資人責

任施工範圍)，以減少及降低機廠營運對土開範圍未來之

生活圈活動範圍產生影響，若有不符合開發大樓投資人規

劃設計之噪音防治需求或因應法令的變動，則投資人需以

責任施工方式自行規劃及施作噪音防治設施，及負擔所有

相關費用。 

(4) 儲車區的通風口 

儲車區上方共設置有 16 個通風口，以供儲車區電聯車的

進行營運發車及進廠停車時散熱之進、排氣需求，其中

11 個通風口為機械排氣用，5 個為自然進氣風口，排氣通

風口位於人工平台之地面層下方，各排氣通風口已於排氣

機房設置噪音防治設施(消音箱)，開發大樓投資人於進行

該區域之規劃時，應考量不可影響機廠營運通風功能。 

(二) 冷卻水塔 

1. 維修工廠的通風百葉及冷卻水塔之噪音處理 

維修工廠排氣百葉及冷卻水塔位於人工平台上方，有可能對人

工平台上方投資人之開發大樓產生噪音傳遞影響區域，主要有

冷卻水塔場及各個通風百葉與檢修區的排氣： 

(1) 冷卻水塔場為一封閉式，進氣採用消音百葉，冷卻風扇排

氣採用消音箱等噪音處理。 

(2) 各個通風井百葉設置在維修工廠四周外牆，已於機房設置

消音箱等噪音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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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修區的排氣百葉在維修工廠的西北側，共計有八處，已

設置消音箱等噪音處理。 

2. 管理大樓上方的冷卻水塔場設於大樓西南西側屋頂，距開發大

樓約 100公尺。 

3. 牽引動力變電站採用氣冷式冰水主機，設於變電站西北側一樓

外牆。 

4. 土木軌道維修廠、通風豎井、主變電站、廢棄物處理區及污水

處理廠、底盤清洗區、特殊物品倉庫、洗車廠通風產生之噪音，

係以排氣風管方式接至該建物外牆百葉。 

5. LG08A 車站水冷式冰水主機場及各個進氣通風井及排氣通風井

與釋壓通風井，均有設置消音箱等噪音處理。 

(三) 轉乘設施 

目前設計 20M聯絡通道兩側公車停靠位 3部、接轉乘停車位 3部、

小汽車停靠位 4部、機車停車位 108部、自行車停車位數 108部。 

轉乘停車場相關的出入管理與開發大樓分開獨立。未來投資人應

維持其停車數量及獨立出入功能，相關機車停車場機電設備修改，

如票證系統、水電系統、消防系統、通風系統、監控系統等都須

由捷運工程局同意後，方可施作。 

(四) 上述應配合事項請參照捷運工程局提供之「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

系統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工程)DQ124 設計標土地開發基本設

計報告書」，如與上述相異時以執行機關(捷運工程局)解釋為準。 

(五) 開發大樓法定停車位 

開發大樓法定停車位應依都市計畫及新北市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倘因受限制而無法滿足停車需求，投資人應提出配套措施，並優

先以基地內外替代停車補足，避免停車需求外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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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發時程 

(一) 開發大樓與捷運設施之時程配合部分 

開發區內共構工程由捷運工程局設計施工時，依捷運系統萬大-中

和-樹林線第一期預定通車時程，預估於 114 年 8 月完成共構結構

體並交由投資人接續辦理開發大樓施工作業。上述捷運建設預估

時程若有調整，投資申請人或投資人應依捷運工程局通知配合辦

理相關作業。 

(二) 開發大樓部分 

表 3 金城機廠暨莒光站(LG08A)預估開發時程 

 

註 1：依最新頒訂捷運土地開發投資甄選暨權益分配標準作業程序

辦理。 

註 2：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辦理。 

註 3：參考其他開發大樓案例推估。 

上述時程實際仍以執行機關（捷運工程局）辦理為準，投資申請

人或投資人應配合辦理。 

  

項目/工期(月)

1.委託專業顧問

(註1)

2.甄選文件完成報核

(註1)

3.公告甄選投資人及

提送申請文件(註2)

4.審標、評選、決

標、簽約(註2)

5.都審及建照請領

(註3)

6.開工,興建及領使

用執照

7.交屋

100 102 10450 52 54 96 9838 40 42 44 46 4826 28 30 32 34 3614 16 18 20 22 242 4 6 8 10 12

共45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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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有關事項 

(一) 開發大樓及捷運設施之界面，應依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臺北都

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與捷運設施介面設計準則及捷運相關

規範辦理。 

(二) 開發大樓與捷運設施管理維護界面併與捷運有關之特別約定事項、

土開大樓因申請建造執照經相關審議(包括環境影響評估、都市設

計審議等)要求設置之公益性設施及其分管規定與圖說等，應納入

申請使用執照之公寓大廈管理規約、營運管理章程及營運契約，

以供未來使用管理遵循，另須納入銷售、讓售契約，使買售人及

其繼受人確知使用管理之限制。 

(三) 公告內容如與都市計畫、建築管理或其他法令規定不符時，應依

相關法規辦理，相關圖說僅供參考。 

(四) 投資人應依申請建造執照當時相關法令及細部計畫規定辦理建築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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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金城機廠暨莒光站(LG08A)捷運開發區地籍示意圖 

 
金城機廠暨莒光站(LG08A)捷運開發區地籍示意圖，紅色線條所圍係土城區延

壽路以東、金城路以北與中和區莒光路以南之金城機廠都市計畫範圍內部之

地籍分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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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機廠用地留設聯絡通道位置示意圖 

 
位於基地東側之黑色線條為供公眾通行之6M聯絡通道，位於基地西側之斜線

標示範圍為公眾通行之20M聯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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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金城機廠暨莒光站(LG08A)捷運開發區土地面積表 

編號 區名 地段 地號 面積(㎡) 

1 土城區 安和段 0001-0002 37.1 

2 土城區 安和段 0002-0001 20.64 

3 土城區 安和段 0054-0001 777.88 

4 土城區 安和段 0055-0001 71.23 

5 土城區 安和段 0058-0001 707.75 

6 土城區 安和段 0058-0002 14.48 

7 土城區 安和段 0061-0001 389.88 

8 土城區 安和段 0062-0000 317.51 

9 土城區 安和段 0063-0000 233.16 

10 土城區 安和段 0064-0000 15,801.85 

11 土城區 安和段 0064-0001 18.51 

12 土城區 安和段 0065-0000 458.4 

13 土城區 安和段 0066-0000 33.15 

14 土城區 安和段 0067-0000 102.95 

15 土城區 安和段 0068-0000 546.12 

16 土城區 安和段 0069-0000 1,876.17 

17 土城區 安和段 0069-0001 562.74 

18 土城區 安和段 0070-0000 979.98 

19 土城區 安和段 0071-0000 106.55 

20 土城區 安和段 0072-0000 43.73 

21 土城區 安和段 0073-0000 277.29 

22 土城區 安和段 0074-0000 119.98 

23 土城區 安和段 0075-0000 141.15 

24 土城區 安和段 0076-0000 2,005.90 

25 土城區 安和段 0077-0000 1,903.00 

26 土城區 安和段 0078-0000 705.06 

27 土城區 安和段 0079-0000 2,69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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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區名 地段 地號 面積(㎡) 

28 土城區 安和段 0080-0000 779.81 

29 土城區 安和段 0081-0000 64.38 

30 土城區 安和段 0081-0001 54.62 

31 土城區 安和段 0082-0000 67.28 

32 土城區 安和段 0082-0001 63.85 

33 土城區 安和段 0083-0000 855.78 

34 土城區 安和段 0084-0000 2,332.86 

35 土城區 安和段 0085-0000 658.42 

36 土城區 安和段 0086-0000 1,173.94 

37 土城區 安和段 0087-0000 815.29 

38 土城區 安和段 0088-0000 524.47 

39 土城區 安和段 0089-0000 988.59 

40 土城區 安和段 0090-0000 1,736.57 

41 土城區 安和段 0091-0000 671.18 

42 土城區 安和段 0092-0001 81.89 

43 土城區 安和段 0100-0001 45.58 

44 土城區 安和段 0101-0000 13.56 

45 土城區 安和段 0102-0000 0.88 

46 土城區 安和段 0103-0000 33.38 

47 土城區 安和段 0104-0000 67.89 

48 土城區 安和段 0105-0000 1.92 

49 土城區 安和段 0106-0000 204 

50 土城區 安和段 0107-0000 563.78 

51 土城區 安和段 0107-0001 498.09 

52 土城區 安和段 0108-0000 162.72 

53 土城區 安和段 0109-0001 106.57 

54 土城區 安和段 0110-0001 0.02 

55 土城區 安和段 0112-0001 4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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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區名 地段 地號 面積(㎡) 

56 土城區 安和段 0127-0001 58.9 

57 土城區 安和段 0128-0000 37.97 

58 土城區 安和段 0128-0001 62.64 

59 土城區 安和段 0128-0002 12.7 

60 土城區 安和段 0128-0003 29.86 

61 土城區 安和段 0141-0001 5.98 

62 土城區 安和段 0141-0002 2.14 

63 土城區 安和段 0146-0001 6.41 

64 土城區 安和段 0148-0000 3,165.84 

65 土城區 安和段 0150-0000 187.04 

66 土城區 安和段 0151-0000 46.4 

67 土城區 安和段 0152-0000 362.7 

68 土城區 安和段 0153-0000 175.97 

69 土城區 安和段 0154-0000 859.62 

70 土城區 安和段 0155-0000 7,248.86 

71 土城區 安和段 0156-0000 37.24 

72 土城區 安和段 0157-0000 431.39 

73 土城區 安和段 0158-0001 838.33 

74 土城區 安和段 0170-0001 48.11 

75 土城區 安和段 0171-0001 29.21 

76 土城區 安和段 0172-0000 1,033.28 

77 土城區 安和段 0173-0000 524.24 

78 土城區 安和段 0174-0000 201.73 

79 中和區 自強段 0236-0000 825.45 

80 中和區 自強段 0237-0000 35.79 

81 中和區 自強段 0238-0000 184.5 

82 中和區 自強段 0239-0001 2,236.57 

83 中和區 自強段 0240-0000 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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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區名 地段 地號 面積(㎡) 

84 中和區 自強段 0241-0000 813.41 

85 中和區 自強段 0242-0001 638 

86 中和區 自強段 0300-0000 4.04 

87 中和區 自強段 0300-0001 12.44 

88 中和區 自強段 0300-0002 55.84 

89 中和區 自強段 0301-0000 388.86 

90 中和區 自強段 0302-0000 579.58 

91 中和區 自強段 0303-0003 1,904.22 

92 中和區 自強段 0304-0000 375.23 

93 中和區 自強段 0305-0001 1,467.27 

94 中和區 自強段 0306-0000 235.66 

95 中和區 自強段 0307-0000 80.51 

96 中和區 自強段 0307-0001 128.89 

97 中和區 自強段 0307-0002 91.26 

98 中和區 自強段 0307-0003 1,109.55 

99 中和區 自強段 0307-0004 2,385.35 

100 中和區 自強段 0308-0000 206.35 

101 中和區 自強段 0309-0001 305.6 

102 中和區 自強段 0310-0001 148.45 

103 中和區 自強段 0311-0000 329.78 

104 中和區 自強段 0311-0001 1,739.74 

105 中和區 自強段 0312-0000 3.83 

106 中和區 自強段 0312-0001 144.59 

107 中和區 自強段 0313-0000 40.25 

108 中和區 自強段 0314-0000 25.8 

109 中和區 自強段 0314-0001 104.2 

110 中和區 自強段 0315-0000 790.01 

111 中和區 自強段 0316-0000 56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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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區名 地段 地號 面積(㎡) 

112 中和區 自強段 0317-0000 5,426.22 

113 中和區 自強段 0318-0000 1,662.08 

114 中和區 自強段 0319-0000 64.43 

115 中和區 自強段 0320-0000 456.06 

116 中和區 自強段 0321-0000 105.78 

117 中和區 自強段 0322-0000 607.3 

118 中和區 自強段 0323-0000 1,770.02 

119 中和區 自強段 0324-0000 4,291.68 

120 中和區 自強段 0325-0000 192.12 

121 中和區 自強段 0326-0000 1,056.85 

122 中和區 自強段 0327-0000 221.37 

123 中和區 自強段 0328-0000 645.99 

124 中和區 自強段 0329-0000 390.82 

125 中和區 自強段 0330-0000 5,059.99 

126 中和區 自強段 0331-0000 145 

127 中和區 自強段 0332-0000 247 

128 中和區 自強段 0333-0001 2,192.37 

129 中和區 自強段 0334-0000 1,359.60 

130 中和區 自強段 0335-0000 478 

131 中和區 自強段 0336-0000 35.73 

132 中和區 自強段 0337-0000 33.04 

133 中和區 自強段 0338-0000 264.25 

134 中和區 自強段 0339-0000 484.71 

135 中和區 自強段 0339-0002 1,031.21 

136 中和區 自強段 0340-0000 614.93 

137 中和區 自強段 0415-0000 1,283.40 

138 中和區 自強段 0417-0000 88.33 

139 中和區 自強段 0418-0002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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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區名 地段 地號 面積(㎡) 

140 中和區 自強段 0418-0003 42.73 

141 中和區 自強段 0418-0006 255.15 

142 中和區 自強段 0418-0007 209.21 

143 中和區 自強段 0418-0009 96.44 

144 中和區 自強段 0419-0001 7,818.60 

145 中和區 自強段 0420-0000 289.92 

146 中和區 自強段 0421-0000 78.22 

147 中和區 自強段 0422-0000 130.6 

148 中和區 自強段 0423-0000 8.51 

149 中和區 自強段 0424-0000 18.09 

150 中和區 自強段 0425-0000 1.32 

151 中和區 自強段 0425-0002 22.71 

152 中和區 自強段 0426-0000 16.61 

153 中和區 自強段 0427-0000 0.2 

154 中和區 自強段 0427-0002 392.57 

155 中和區 自強段 0428-0000 154.91 

156 中和區 自強段 0428-0001 154.91 

157 中和區 自強段 0428-0002 154.91 

158 中和區 自強段 0428-0003 154.91 

159 中和區 自強段 0429-0000 411.12 

160 中和區 自強段 0430-0000 37.17 

合計 117,6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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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14日

發文字號：府環清字第11130390442號

主旨：公告臺北市社會福利團體從事舊衣回收再利用申請事宜。

依據：臺北市社會褔利團體從事舊衣回收再利用管理要點（以下簡稱管理要點）。

公告事項： 

 
一、受理申請時間：自111年7月11日起至111年7月22日止。

二、受理申請對象：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核准設立之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且經

全國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評鑑為乙等（含）以上者。

(二)社會局立案之身心障礙福利團體，團體之會務運作正常且符合人民團體法之相

關規定者，福利團體章程所訂之任務及宗旨須符合管理要點第5點：「社會福利

團體從事舊衣回收再利用，應由其成員實際從事。前項社會福利團體屬身心障

礙福利團體者，實際從事舊衣回收再利用工作之人數，須有半數以上為身心障

礙者。」，先予敘明。

三、申請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含申請設置回收點及相關位置等1份）。

(二)社會局核准設立社會福利團體公文或立案證書影本1份。

(三)111年度會員大會或財團法人董事會決議申辦會議紀錄影本1份。

(四)社會局同意舊衣回收再利用申辦公文影本1份。

(五)營運計畫書10份，內容應含下列資料：

１、回收清運頻率與稽核方式。

２、可能產生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計畫。

３、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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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人員編制（含該機構服務對象實際從事舊衣回收再利用工作之人數；若為身

心障礙福利團體則實際從事舊衣回收再利用工作之人數，需有半數以上為身

心障礙人士，並需附僱用者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及被保人名冊或薪資支付等證

明文件。）

５、回收設施周邊環境維護計畫。

６、緊急事件處理聯絡人。

(六)代表貴單位之標誌圖檔（jpg、png格式，製作舊衣回收設施核准貼紙用）。

(七)切結書。

四、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因應防疫政策與降低人員接觸風

險，本屆申請方式採自行送達或郵寄送達均可。

(一)申請團體之董事、代表人或職員備具上述文件，於受理申請時間（每週一至週

五9時至12時及13時30分至16時30分），親自至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樓櫃台

辦理。

(二)郵寄送達封套應予密封，於受理申請時間（111年7月11日至111年7月22日

），寄達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6樓東北區（請以限時掛號或郵政快捷寄送

，郵戳為憑），始完成報名程序，如逾時寄達本局，不予受理。

五、另本府環境保護局已統一舊衣回收設施外觀，通過審查會之單位，沿用上屆設施

之外觀。

六、文件索取：請逕自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網站（路徑：公告資訊－電子公告欄

，http：//www.dep.gov.taipei/）下載。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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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4年度舊衣收集再利用設施設置申請說明 

一、 依據臺北市社會褔利團體從事舊衣回收再利用管理要點（以下

簡稱管理要點）規定辦理。 

二、 申請資格：本府社會局核准設立之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且經

全國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評鑑為乙等（含）以上者；或本府

立案之身心障礙福利團體實際從事舊衣回收再利用工作之人

數，須有半數以上為身心障礙者。 

三、 本期核准期間：經審查通過後始得設置舊衣收集再利用設施，

期間以 3 年為限（自 111 年 11 月 1 日至 114 年 10 月 

31 日止）； 期滿後應依本局公告受理期間重新提出申請。 

四、 申請流程預計時間表 

年份 月份 內容 

111年 7月 公告 111年－114年設施申請案、申請團體向本

局繳交應備具之文件 

8月 確定申請團體總數、舊衣回收箱設置總數 

9月 申請團體資格審查會議 

10月 通知申請團體評鑑之結果、設置地點審查、領

取核准貼紙 

11月 營運期重新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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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舊衣收集再利用設施申請設置應繳交資料說明 

項次 應繳交項目與內容 

一 申請書（含申請設置回收點及相關位置等 1份）。 

二 社會局核准設立社會福利團體公文或立案證書影本 1份。 

三 111年度會員大會或財團法人董事會決議申辦會議紀錄影本 1份。 

四 社會局同意舊衣回收再利用申辦公文影本 1份。 

 

五 營運計劃書 

1.回收清運頻率與稽核方式： 

如平日及假日之清運及稽核次數(次/週)與人力分配。 

2.可能產生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計畫： 

(1)舊衣及衍生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包含舊衣收集及分類方式)。 

(2)檢附舊衣及衍生廢棄物處理流向證明： 

○1 舊衣收集處理業者處理流向證明。 

○2 衍生廢棄物清運業者委託清運合約書影本。 

3.財務計畫： 

預期營收內容及盈餘公益用途等。 

4.人員編制： 

(1)工作人員清冊。 

(2)工作人員勞保資料（申請受理期間前一個月勞工保險投保明細、

出勤紀錄及薪資資料）。 

(3)工作人員身心障礙證明（若申請團體為身心障礙福利團體，請檢

附身心障礙人士之身心障礙手冊字號並標示）。 

5.回收設施周邊環境維護計畫： 

如廢棄物與廣告張貼等處理。 

6.緊急事件處理聯絡人: 

緊急事件善後處置之處理人與聯絡電話(手機)。 

六 代表貴單位之標誌圖檔（jpg、png格式，製作舊衣回收設施核准貼

紙使用）。 

七 社會福利團體確認管理要點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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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北市社會福利團體從事舊衣回收再利用申請書 

社會褔利團體名稱 社(會)員人數 從事本案人員

編制數 

   

職稱 姓名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申請人    

管理人    

緊急事件聯絡人    

舊衣處理地點  

面積(坪)  

申請設置回收設施地點 

項次 設置地點 備註(是否為新

設地點) 

1   

2   

3   

4   

5   

6   

7   

8   

9   

10   

(欄位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加欄位) 

備註 1. 請申請團體依「臺北市社會福利團體從事舊衣回收再利用管理要點」

第 4點檢具相關文件辦理申請。 

2. 檢附之相關計畫，均請使用 A4影印紙，並以電腦直式橫書打字，俾利

審核。 

 

申請團體：                            蓋章 

 

 

理 事 長：                            蓋章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1 年第  113  期

56



附件二 

社會局核准設立社會福利團體公文或立案證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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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11年度會員大會或財團法人董事會決議申辦會議紀錄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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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社會局同意舊衣回收再利用申辦公文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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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營運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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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代表貴單位之標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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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切結書 

 

 

本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申請111年至114年度

舊衣回收箱再利用事宜，已充分瞭解臺北市社會福利團體

從事舊衣回收再利用管理要點第5點至第12點，並依規定辦

理本次業務，如有未盡舊衣回收箱清運及周邊環境維護，

得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範處置，特別說明以此證。 

此致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立書人 

社會福利團體：                  

（蓋章） 

負責人：                        

（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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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20日

發文字號：府都規字第11130026221號

主旨：核定公告本市都市計畫「臺北市中正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計畫

書、圖，並自111年6月21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 

 
一、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111年2月18日北市畫會一字第1113000618號函。

二、都市計畫法第23條。

公告事項： 

 
一、詳如都市計畫書、圖。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無附件，計畫書圖置於本府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

作站）、臺北市中正區公所、刊登本府公報（無附件）。

市長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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